中国共产党台州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委员会文件
台会行党〔2011〕1号


关于在全市注册会计师行业

普遍开展领导干部点评创先争优工作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

为贯彻落实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办公室《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普遍开展领导干部点评创先争优工作的通知》（会行党办〔2010〕20号）要求和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相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创先争优活动深入扎实开展，现在全市注册会计师行业普遍开展领导干部点评创先争优工作。现就点评创先争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保全面覆盖。要努力做到每名书记都作点评，每个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和每名党员都被点评。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要对本支部每名党员创先争优情况进行点评。设立党委（党总支）的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书记要对所属党支部及其书记创先争优情况进行点评。行业党组织书记将对所属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及其书记创先争优情况进行点评。

二、务求取得实效。点评内容一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否作出公开承诺，承诺有没有公示；二是创先争优活动进展情况。点评要实事求是、言之有物，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指出存在不足和努力方向，确保点评质量，防止流于形式。通过点评发现典型、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提出整改措施、解决实际问题。

三、要建立完善创先争优活动领导点评工作的有关资料台帐，做好领导点评的总结工作，3月31日前向行业党组织报送《领导点评表》和点评情况总结。

附件：领导点评表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行业  创先争优  点评  通知
抄送:省注协行业党委
台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1年3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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